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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安徽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3月 30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 （以下简称“安徽证监局”）的《调查通

知书》（皖证调查通字 1711 号）：“因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有关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请

予以配合。”详见 2017 年 4 月 1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25 号）。 

2017 年 8月 31 日，公司、徐立新、荣学堂、桂晓斌、孟庆立、钟钢、陈茂

浏、王家斌收到安徽证监局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7】5-1至 6

号、5-8 至 9 号）。据了解，公司已经离任的董事、监事等相关人员也可能收到

安徽证监局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但公司未接到相关人员通知，尚无法确

认。安徽证监局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7】5-1 至 6 号、5-8

至 9号）主要内容如下：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

法拟对你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局拟对你公司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

实、理由及你公司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金融）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的事实如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新力金融 2015 年年报虚增收入和利润 

新力金融，前身为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巢东股份）。在新

力金融 2015 年年报中，将安徽省东方金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金河）债权资产质量按照正常类计提 0.5%，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一条关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第二项“债

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规定以及新力金融企

业会计政策规定，该笔债权在借款人已逾期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还款能力出现

明显问题时，应按次级类计提减值 20%，故新力金融在 2015 年年报中少计提东

方金河项目债权 2015年度减值准备 30,225,000元，虚增 2015年利润 30,225,000

元。 

2015 年 12月，新力金融将控股子公司安徽德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润租赁）当期收到淮南市荣胜昕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南

荣胜）支付（第三方代付）的属于 2014年度的利息 22,323,287.68元、2015年

1-4 月（原巢东股份受让德润租赁等资产前）利息 13,200,000 元合计 

35,523,287 .68元计入当期收入，虚增 2015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 35,523,287.68

元。 

综上，新力金融 2015 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35,523,287.68 元，占 2015 年

度营业收入的 2.59%，虚增利润 65,748,287.68 元，占 2015 年度利润总额的

23.66%。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构成《证券法》一百九十

三条所述违法情形。 

二、新力金融未按规定履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 

2015 年、2016 年新力金融控股股东安徽新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力投资）通过向第三方王炜、安徽省众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巢湖市兴达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联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徽新华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华阳光，现更名为安徽新华控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等提供资金，购买

新力金融控股子公司合肥德善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善小贷）、安

徽德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担保）、德润租赁、安徽德众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众金融）相关债权后，再由新力投资全资子公司安徽

德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安徽德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原价或略高于原价的价

格购回（除转让给新华阳光的债权尚未购回），相关债权转让交易金额合计

810,119,845.12 元。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有关实质

重于形式的关联关系认定原则，上述债权转让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上市公司通过隐瞒关联关系或者采取其他手

段，规避信息披露、报告义务的，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处

罚”的规定，新力金融通过借用第三方的手段将相关债权转让给控股股东子公

司，隐瞒关联交易，规避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在新力金融 2015年、2016年年

报中予以披露，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六十七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

法情形。 

三、新力金融未按规定履行重大诉讼信息披露义务 

德润租赁是东方金河项目债权的实际所有人。2015年 12月，德润租赁以安

徽汇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义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东方金河，要求对方偿

还相关债务及律师代理费合计 195,269,183 元，诉讼标的金额占上市公司新力金

融最近一个年度（2014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222,277,749.84元的 15.98％，

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 有关重大诉讼的披露标准，而

新力金融未依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

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三条规定，及时披露其控股子公司德润租

赁的上述重大诉讼，构成《证券法》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情形。 



 

四、新力金融 2015 年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披露不准确 

新力金融（原巢东股份）在 2015 年度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中第四节交易标

的中披露“报告期内，（备注：德润租赁）均正常收取客户租金、利息和服务费”，

与淮南荣胜于 2014 年 6 月停止付息，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原巢东股份重大

资产收购完成日）累计欠息 35,523,287,68元的实际情况不符，违反了《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构成《证券法》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情形。 

综上，我局认为新力金融存在 2015 年年报虚增收入和利润、关联交易和重

大诉讼未按规定披露、2015年度重大资产报告书披露不准确等行为，违反了《证

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

情形。 

对新力金融的违法行为，新力金融董事长徐立新、总经理荣学堂、财务总监

兼董事会秘书桂晓斌、副总经理孟庆立、副总经理钟钢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独立董事陈茂浏、王家斌为其他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涉案金额与社会危害程度等情节，依据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我局拟决定： 

1、责令新力金融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 

2、对徐立新、荣学堂、桂晓斌、孟庆立、钟钢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

款； 

3、对陈茂浏、王家斌给予警告，并处以 3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就我局拟实施的处

罚决定，新力金融、徐立新、荣学堂、桂晓斌、钟钢、孟庆立、陈茂浏、王家斌

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其中，新力金融、徐立新、荣学堂、桂晓斌、钟钢、孟

庆立并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



 

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

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 

以上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全部内容。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公司

将在收到正式的处罚决定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1 日 

 


